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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一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2025年5月15日15:00。
（二）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60号恒逸·南岸明珠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七）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6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37,014,85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0人。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167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2,137,014,8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股东（以下简

称“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6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36,189,222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19%。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等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5年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437,49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

反对980,7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弃权596,6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34,611,8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

反对980,7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

弃权596,6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5年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274,69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

反对1,156,2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弃权583,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34,449,0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

反对1,156,2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

弃权583,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

（三）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5年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419,39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

反对1,007,5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弃权587,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34,593,7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

反对1,007,5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

弃权587,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5年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419,39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

反对1,033,5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弃权561,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34,593,7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

反对1,033,5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

弃权561,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5年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628,51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

反对993,4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弃权392,9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34,802,88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

反对993,4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

弃权392,9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六）审议通过《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5年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414,79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

反对1,012,1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弃权587,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34,589,1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

反对1,012,1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

弃权587,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5年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419,39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
反对1,007,5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弃权587,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34,593,7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
反对1,007,5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

弃权587,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5年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455,19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

反对997,7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弃权561,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34,629,5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

反对997,7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

弃权561,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

（九）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监高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5年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331,09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

反对1,125,8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弃权557,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34,505,4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

反对1,125,8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

弃权557,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

（十）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5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议

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5年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22,586,63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

反对14,032,39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

弃权395,8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21,760,99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

反对14,032,39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

弃权395,8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海宁募投项目结项并将本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5年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985,21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

反对632,7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弃权396,9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35,159,58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

反对632,7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

弃权396,9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第二期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9
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6,029,61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

反对595,2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弃权390,0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35,203,98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

反对595,2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

弃权390,0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9
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885,91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

反对741,5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弃权387,4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35,060,28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

反对741,5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

弃权387,4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钟昊、王凯迪；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25-054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逸石化”）于 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十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第二期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第二期回购股

份用途由“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因公司拟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63,703,752股，减少注册资本63,703,752元；因

可转债转股，公司股份总数增加55,659股，增加注册资本55,659元。综上所述，公司股份总数

将减少 63,648,093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由人民币 3,666,265,677元变更为 3,602,617,584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

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本次注销完成后的股本和注册资本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总数为准，公司将及时披露回购注销完成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

通知债权人如下：

公司债权人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
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可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依法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

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继

续履行。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公司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

邮件、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 2025年 5月 16日至 2025年 6月 29日期间（工作日 8:00-11:30，13:00-17:
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60号恒逸·南岸明珠3栋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3871991
电子邮箱：hysh@hengyi.com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字

样；

（2）以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

样。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64号徐庄软件园研发五区5号楼三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0

98,650,090

72.83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吴仁荣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唐群松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646,590

比例（%）

99.9964

反对

票数

2,000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1,500

比例（%）

0.0016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646,590

比例（%）

99.9964

反对

票数

2,000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1,500

比例（%）

0.0016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646,590

比例（%）

99.9964

反对

票数

2,000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1,500

比例（%）

0.0016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646,590

比例（%）

99.9964

反对

票数

2,000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1,500

比例（%）

0.001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646,522

比例（%）

99.9963

反对

票数

2,068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1,500

比例（%）

0.001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646,590

比例（%）

99.9964

反对

票数

2,000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1,500

比例（%）

0.001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646,590

比例（%）

99.9964

反对

票数

2,000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1,500

比例（%）

0.001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731,893

17,731,961

比例（%）

99.9798

99.9802

反对

票数

2,068

2,000

比例（%）

0.0116

0.0112

弃权

票数

1,500

1,500

比例（%）

0.0086

0.008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无特别决议议案；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6；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孟奥旗、李鹏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351 证券简称：威尔药业 公告编号：2025-019

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及进展情况概述

1、近期，为满足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点天下”或“公司”）及下属

公司与大媒体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保障在媒体端的信用额度和付款账期，以提升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全资孙公司 Inforview Limited、西安飞声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西安飞声”）与HongKong AdTiger Media Co., Limited签署了《网络推广服务框架合同》（以

下简称“主合同”）。西安飞声签署了《公司保证函》，为 Inforview Limited在主合同项下中所涉

及的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保证，预计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100,000美元，担保期

间为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5年。

2、公司于2025年1月10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于2025年2月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申

请银行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为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28,140.43万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

月。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符合要求的担保对象之间进行担保额度的调剂，担保额度的

调剂以不跨过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标准进行调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5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和2025年2
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5-009）。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Inforview Limited
2、注册地址：Room 1702, 17/F, Hong Kong Trade Centre, Nos. 161-167 Des Voeux

Road Central,Hong Kong
3、董事：杨娅

4、注册资本：1,000美元

5、成立时间：2023年4月28日

6、经营范围：软件设计、开发、销售、网络设计与开发、系统集成、技术服务

7、股权结构：Uniquery Limited持股100%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会计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或有事项

是否经审计

2024年1-12月/2024年12月31日

38,502.91

38,482.75

20.16

-335.08

-365.01

否

是

2025年1-3月/2025年3月31日

11,508.24

11,323.44

184.80

494.93

165.38

164.62

否

否

9、Inforview Limited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相关担保事项情况及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方为 Inforview Limited
2、担保人：西安飞声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业务对手方：HongKong AdTiger Media Co., Limited
4、担保金额：预计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100,000美元。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担保期限：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5年。

7、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因推广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及利息、滞纳金和HongKong AdTiger
Media Co., Limited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

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中涉及的 Inforview Limited和西

安飞声的应付费用。

8、反担保情况：该笔担保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况。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51,020.98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4.31%。

公司及下属公司未发生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及下属公司无逾期债务

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的情况，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西安飞声签署的《公司保证函》。

特此公告。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301171 证券简称：易点天下 公告编号：2025-053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0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05月15

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05月15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上望街道望海路2899号公司会议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晓宇先生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5人，代表股份60,202,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3.631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0人，代表股份59,066,0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08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45人，代表股份1,13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235%。

2、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46人，代表股份1,136,8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3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5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45人，代表股份1,13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235%。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37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03%；反对 822,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64%；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0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6.9353%，反对 82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3610%；弃权 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7037%。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

通过。

议案2.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35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04%；反对 822,
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56%；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9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5.8797%，反对 82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3170%；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33%。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

通过。

议案3.00《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36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95%；反对 822,
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56%；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9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6.3635%，反对 82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3170%；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5%。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

通过。

议案4.00《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36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153%；反对 818,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97%；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0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6.6714%，反对 8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0091%；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5%。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

通过。

议案5.00《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35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04%；反对 822,
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56%；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9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5.8797%，反对 82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3170%；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33%。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

通过。

议案6.00《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36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153%；反对 818,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97%；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0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6.6714%，反对 8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0091%；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5%。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

通过。

议案7.0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35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04%；反对 827,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47%；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9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5.8797%，反对 82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008%；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5%。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8.00《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35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99%；反对 822,
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61%；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9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5.8533%，反对 82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3434%；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33%。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徐悦、罗小杭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力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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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